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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(政府)少年輔導委員會曝險少年開案評估表 

組別／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案號  
身分證字號或居留

證號及護照號碼 

 

姓名  生理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   年  月   日 

曝險案由 
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

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

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

聯繫情形 
日期／時間／服務方式/對象（依時間序撰寫） 

1.  

2.  

3.  

評估內容 

一、案由說明：(曝險行為的嚴重性和影響程度) 

 

二、個案概況分析： 

(一) 個人部分(含特質、身心狀況、生活作息、偏差行為等) 

 

(二) 家庭部分(含經濟、家庭環境、親子關係、家庭功能、家族病史等) 

 

(三) 同儕及社區(含經常往來對象、互動關係、經常從事行為、出入場所等) 

 

(四) 就學或就業(含就學狀況、學習態度、出席狀況等) 

 

三、資源介入情形： 

無資源單位 

有資源單位：（請勾選，並填寫機關(構)名稱及摘述服務內容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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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教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社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社福、民間機構) 

  衛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醫療) 

  勞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警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司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評估結果 

 開案。 

 不開案原因及處理： 

不符合曝險要件。 

個案居住地非本會管轄範圍，並於    年    月    日轉介        少輔會 

實際居住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供個案/通知單位諮詢服務。 

轉介至            機關(構)輔導、學校提供必要輔導或協助。 
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審核 決行 

   

本案開案，並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通知少年及少年有監督權人。 

本案評估結果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揭通知原通知或請求之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或個人。 

 


